附件：
白下区高层建筑公共安全预警处置工作机制

（试行办法）

为切实加强区域内高层建筑公共安全管理，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两个“主体责任”的落实，有效预防和治理高层建筑事故隐患，减少一般事故，遏制重大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和《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预警工作机制。 

一、目标任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全面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强化源头治理，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确保高层建筑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三项指标”实现零增长，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和社会稳定，为白下安全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组织领导

为保证预警机制的有效实施，区政府成立白下区高层建筑公共安全预警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张立新担任组长，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朱建国和区安监局局长王永强担任副组长，区住房和建设局、区安监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工商分局、区质监分局、区公安分局、各街道分管领导及区公安消防大队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安监局，负责对高层建筑公共安全预警处置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

三、职责分工

为充分发挥高层建筑公共安全预警机制的作用，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各部门职责如下：

1、区住房和建设局
指导、监督业主委员会选举工作；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管理，依法建立物业管理的各项制度，督促物业管理公司履行职责；加大对公共部位及堵、塞、隔、占安全疏散通道行为的安全监管；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协调，争取房屋维修基金的合理使用。

2、区安监局
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对高层建筑公共安全进行综合安全监管；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3、区城市管理局
对违法安装户外广告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4、区工商分局
依法办理高层建筑内的生产经营单位登记注册，严把安全生产准入关，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取缔和吊销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格。
5、区质监分局
做好居民群众正确使用电梯以及电梯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大对电梯使用和管理单位安全监管；做好使用年限在10年以上的电梯应急处置工作；对故障电梯实施全程跟踪维修，及时检测电梯运行状况。 

6、区公安分局
加强人防（技防）工作，打击盗窃公共安全设施设备的行为；属地公安派出所加强对高层建筑安全隐患监督检查，配合对公共部位及堵、塞、隔、占疏散通道行为的安全监管。

7、各街道、新管办
指导、帮助、监督业主委员会做好选举工作，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监督检查辖区内高层建筑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8、区公安消防大队
监督检查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对存在火灾隐患、逾期不改的产权单位和物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负责人依法追究责任进行处罚；督促物业公司签订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维修保养合同等措施，加强消防安全教育和宣传，规范物业公司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四、预警形式 

高层建筑公共安全预警采用约谈单位负责人与书面预警通知（通报）的形式。 

五、预警的内容 

（一）各职能部门、街道

1、未按要求开展高层建筑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安全生产检查及督办事项； 

2、未及时落实整改挂牌督办高层建筑事故隐患或群众举报的高层建筑安全隐患； 

3、未及时协调解决辖区（行业）内高层建筑重大安全问题，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造成负面影响； 

4、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其它监管职责。 

（二）生产经营单位 

1、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未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内部管理混乱等； 

2、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重大安全隐患； 

3、拒不履行执法部门依法作出的安全隐患整改指令； 

4、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不能及时组织应急救援或擅离职守； 

5、企业负责人强令作业人员违法违规作业； 

6、其它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行为。 

六、预警措施 

1、按照预警内容要求，区安委会办公室及时上报区政府、区应急办，根据领导批示发布预警通知。

2、预警单位接到预警通知后，按预警内容，认真分析原因，制订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措施，并将书面整改报告于10天内报区政府、区应急办和区安委办。

3、区政府适时对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4、凡给予预警相关单位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的，取消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评先评优；凡给予预警的生产经营单位，取消其年度评优升级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由相关部门取缔其经营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

本《白下区高层建筑公共安全预警处置工作机制》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